
附件 3   

彰化縣東芳國民小學緊急傷病通報處理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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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緊急救護中心 
檢傷分類 
緊急救護處置 
安排及護送就醫 

通
知
家
長 

關懷慰問當事者(校長、家長會長、導師) 
追蹤就醫狀況及協助學生團體保險申請(健康中心) 

協助個案身心復健及學習輔導（輔導室） 

個案自行至健康中心 


